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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5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秦德满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5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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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6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志浩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6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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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7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熊思嘉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7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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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8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段伟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8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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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9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朱莹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9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0 1 0 3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0103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肖凤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0103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1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1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越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1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2 1 0 6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2106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艺超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2106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3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3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区仲杰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3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4 1 0 9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4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孟莉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4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5 1 0 9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5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傅功明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5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6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6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邓志姣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6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7 1 0 1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7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雄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7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8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8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林峰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8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9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9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卓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9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0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0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林哲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0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1 1 0 6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1106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朝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1106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2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2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韦益贵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2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3 1 0 9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3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郭启明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3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4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4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琴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4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3 5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5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景雄伟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5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3 6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6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马蕾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6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5 1 0 1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5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赵翠容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5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6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6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董斌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6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7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7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龙瑜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7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8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8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朱艳林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8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2 9 1 0 7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29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程美娇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29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3 0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0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汤文飞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0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3 1 1 0 9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1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潘明高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1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3 2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2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何佳利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2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3 3 1 0 1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3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魏改偿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3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3 4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4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钇君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4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5 1 0 6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5106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蔡海平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5106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6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6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周莎莎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6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7 1 0 9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7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圣焕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7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8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8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蕾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8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9 1 0 1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9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丁若楠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9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0 1 0 7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0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懿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0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1 1 0 3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1103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唐锐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1103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2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2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谢泽淼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2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3 1 0 6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3106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曾小龙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3106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1 4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14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孙忠英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14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5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5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常乐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5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6 1 0 1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6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徐亦捷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6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7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7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熊德勤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7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8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8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赖怡君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8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9 9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99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姜良梁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99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0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0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饶文娟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0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1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1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好瑜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1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2 1 0 7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2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宇航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2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3 1 0 3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3103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勇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3103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8 0 4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04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郑时华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04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5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5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谢时毅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5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6 1 0 6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6106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小三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6106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7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7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公宝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7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8 1 0 9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8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王嘉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8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9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9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周丽琴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9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8 0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0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林山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0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8 1 1 0 7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1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和冬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1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8 2 1 0 3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2103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夏琪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2103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8 3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3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刁婷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3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8 4 1 0 6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84106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齐步长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84106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5 1 0 7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5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陈刚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5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6 1 0 3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6103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何勇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6103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7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7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李红妍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7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8 1 0 6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8106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宋雪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8106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9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9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黄亚琴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9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0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0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肖鹏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0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1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1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浏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1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2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2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沈强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2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3 1 0 7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3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奎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3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7 4 1 0 3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74103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杨廷容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74103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4 5 1 0 1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45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赖晓丹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45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4 6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46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唐健东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46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4 7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47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萌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47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4 8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48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姚芃贝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48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4 9 1 0 7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49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岩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49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0 1 0 2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0102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秦楠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0102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1 1 0 9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1109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王海辉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1109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2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2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徐磊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2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3 1 0 1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3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喻隆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3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4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4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童虎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4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 中国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 招商银行深圳
市分行营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行
深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9 1 1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911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刘香婷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911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8 1 0 3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8103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龙远亮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8103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2 1 0 8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2108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彭杰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2108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0 1 2 1 5 0 0 0 0 2 8 3 7 1 0 7    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837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4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博世激光仪器（东莞）有限公司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108000.00000  1.00000     108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108,000.00壹 拾 万 零 捌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837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齐步长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4 1 0 0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4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任亚楠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4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5 5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5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吴自波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5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0 1 0 5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0105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向楠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0105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


2 1 5 0 0 0 0 2 7 6 3 1 0 4 0 2 3 0 0 1 0 0 8 0 0 1     

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3104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薛晶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3104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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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61101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殷敏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61101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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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6100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张晰童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6100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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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深 圳 市 非 税 收 入 缴 款 通 知 书     

              通知书号码:0121500002757107 

日期： 2015年06月23日 金额单位：（元）

执收单位名称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（MBA双） 执收单位编码 023001008001
缴款单位/个人 郑媛琳 操作员电话 26534164  

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标准 数量 滞纳金率 金额
103042757103   高等学校学费－硕士  36000.00000  1.00000     36,000.00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合计  ￥ 36,000.00叁 万 陆 仟 元 整

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 深圳非税0230010080010121500002757107   

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专户 
序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咨询电话 

1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45864191277   

 中国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66

2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9558854000001513733   

 中国工商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88

3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75591426371058801   

 招商银行深
圳市分行营
业部  95555

4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44201501100058888886-1001   

 中国建设银
行深圳市分
行营业部  95533

5 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 30200260000002   
 平安银行股
份有限公司  22168125

通知书备注信息 
 15秋第一学年学费  

滞纳金起计日期 缴费截止日期 

执收单位(盖章) 经办人：叶娘越    复核人：  

缴款注意事项: 
    1.非税收入缴款不支持ATM机转账。 
    2.缴款单位(人)在深圳市以外的地方缴费,不能通过现金存款的方式,只能通过异地转账的形式来缴费。 
    3.现部分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平台,连接地址:http://www.szfb.gov.cn/ywpd/zfzcfssr/fswsjk。 
    4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通过市内非代收行的其他银行、深圳地区外其他银行通过银行柜台向代收行的非税
代收户进行转账而办理缴款。在进行转账时需注意：转入行必须是《通知书》上显示的代收行，转入账户需严
格按照通知书所显示的内容填写，并且必须在转账单上“附加信息及用途栏”或“备注栏”中填写《通知书》
上合计金额栏下一格的“转账时必须填写的信息”。缴款单位（人）在转账成功后可到转入行在市内的任何网
点打印财政票据，因信息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错误而导致缴款失败的，由缴款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责任。 
    5.缴款单位（人）可以到通知书上提示的深圳市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以下简称“代收行”）在市内的任何
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缴费和本行转账方式办理缴款。在办理缴款时缴款单位（人）必须提交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缴
款通知书》或《深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书”），并当场获取代收行打印的财政票据。 
    6.如通知书上显示的缴款项目带有滞纳金率，且滞纳金起计日期信息栏中标有明确日期，则请缴款单位
（人）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完成缴款工作，如缴款时已达到滞纳金起计日期则需按相关规定缴纳滞纳金。通过
转账方式进行缴款的缴款单位（人）需注意：银行间转账需花费一定时间，而滞纳金起计日期又是以款项抵达
代收专户的时间为准，因此为避免出现款项滞纳，请至少在滞纳金起计日期前2-3天办理缴款。 
    7.缴款单位（人）在代收行办理缴款业务时如遇不明事项，可直接拨打代收行对应的咨询服务热线或非税
服务热线0755-83928355、8316003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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